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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 宅 整 体 卫 浴 间

范 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的住宅整体卫浴间(以下简称“卫浴间”)的术语、类型及尺寸系列、

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说明书、包装、储存、运输及安装等

   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住宅具有洗浴、盟洗、便溺任意两种或两种以上洁具组合的卫浴间。公共、工业

建筑等 整体 卫浴间也可参照应用 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   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(不包括勘误的内容)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

    GB 4706. 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一部分:通用要求

    GB/T 6952 卫生陶瓷

    GB/T 13095. 3 整体浴室 防水盘

    GB/T 13095.4 整体浴室 试验方法

    GB 50303-2002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

    JC 987 便器水箱配件

    JC/T 758 陶瓷洗面器普通水嘴

    JC/T 76。 浴盆明装水嘴

    JC/T 761 卫生洁具铜排水配件通用技术条件

    JC/T 762 卫生洁具铜排水配件结构型式和连接尺寸

    JC/T 779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浴缸

    JC/T 858 住宅浴缸和淋浴底盘用浇铸丙烯酸板材

    QB/T 3564 搪瓷浴盆

3 术语

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标 准。

整体卫浴间 bathroom unit

由两件或两件以上的卫生洁具组成的不同功能的空间。
注:枯体卫浴间安装方式分两种，一种是工厂预制组装好，另一种是现场组装

构件 component

指卫裕间的顶板、壁板、防水盘和门等.

配件 fitting

卫浴间所需的各种零部件，指卫浴间的各类卫生洁具及五金件等。

3. 4

外形尺寸 outline size

卫浴间的外形尺寸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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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

净尺寸 net size

卫浴间 内壁之 间的距 离 。

3.6

安装尺寸 installation size

把卫浴间装人卫生间的极限尺寸

4 类型及 尺寸系列

4. 1 卫浴 间的类型

    卫浴间根据不同功能组合分为9种类型，见表to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1 卫浴间的类型表

型式 卫浴间的类型 代号 功 能

双功 能

组合式

坐便、盟洗类型(见图 1)

坐便、淋浴类型(见图 2)

坐便 、盆 浴类型〔见图 3)

盆浴 盟洗类型(见图4)

蛊洗、淋浴类型(见图5)

TI

TS

TB

BL

LS

供排便、洗漱用

供排便、淋浴用

供 排便、盆浴用

供洗 浴、洗漱用

供洗漱、淋浴用

多功能

组台式

坐便、盆浴、盛洗类型(见图 6)

坐便 盆洗、淋浴类型(见图 7)
TBL-1
  1L b

供排便、盆浴、洗漱用

供排便、洗漱、淋浴用

坐便、盆浴、盟洗组合类型(见图8)

坐便、盆浴、淋浴、盟洗组合类型(见图 9)
TBL-_2
工tf万工』

供排便、盆浴与洗漱分为两种类型组合

供排便、盆浴 淋浴与洗漱分为两种类型组合

注:F)f有的浴盆上宜加淋浴喷头。

4.2 卫浴间的尺寸系列

    卫浴间尺寸系列及其平面组合尺寸系列见表2、表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2 卫浴 间尺寸 系列表(净尺寸 ) 单位为毫米

方 向 尺 寸 系 列

水平方向
宽 1 200(1 300),1 500(1 600),1 800,2 100(2 200),2 400,2 700,3 000,3 300

长 1 500(1 600),1 800,2 100(2 200),2 400,2 700,3 000

垂直方 向 高 2 100,2 200,2 300,2 400

表3 卫浴间平面组合尺寸系列表(净尺寸) 单位为毫米

长边(进深)

宽 边(开间)

  1 200

(1 300)

  1 500

(1 600)
1 800

  2 100

(2 200)
2 400 2 700 3 000 3 300

1 5000 600) 0 0 ③ ③

1 800 O O O ③ O @ O

2 100(2,200) O ⑧ 0 ⑧ O O O O

2 400 ⑧ 0 0 。 O O O

2 700 0 0 O O O O O

3 000 O O O O O O

注1:卫生间长、短边长度之比不应大于1. a,

注2:卫生间内应设置两件或两件以上的卫生洁具

注3:0表示常用组合尺寸，O表示推荐的组合尺寸。

注 4:非标尺寸由设计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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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卫浴间的外形尺寸、安装尺寸及管道位置

4.3. 1 卫浴间类型的外形尺寸与净尺寸之差

    水平方向为 Xl+X2=80 mm-100 mm

                    Y,+Yz=80 mm-100 mm(见 图 12)

    垂直方向为 Z,+Z2G500 mm(见图10、图11)

4.3.2 安装尺寸与外形尺寸之差(见图12，即a, +a:或b, +b,)允许为20 mm-40 mm,

4.3. 3 底部支撑尺寸h不大于200 mm，见图13、图14、图150

4.3.4 安装管道的卫浴间外壁面与住宅相邻墙面之间的净距离a由设计确定(见图13),

4.3.5 卫生间地面低于同层地面时(即下沉式)，则下沉高度不大于200 mm(见图14),

4.3.6 卫生间地面与同层地面相同时，则卫浴间地面与同层地面高度差不大于200 mm(见图15).

4.3.7 卫浴间管道、管线及风道位置，应符合图16的规定

图 1  TL型卫浴间 图 2  TS型卫浴 间 图 3 TB型 卫浴 间

图 4  BL型卫浴间 图 S LS型 卫浴间 图 6  TBL-1型卫浴间

图7  TLS型卫浴间 图 8  TBL-2型卫浴 间 图 9  TBSL型卫浴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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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装尺寸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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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0 卫浴间立面图 图 11 卫浴间剖面图

图 12 卫浴 间平面图 图 13 剖 面 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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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 为毫米

.— 一盛二二=一4*wMWMAN&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Z

\、二2尸气~、~七/尸户、、乙

图 16 卫浴 间管道 、管线及风道尺寸

5 要求

5. 1

5. 1

5. 1

5. 1

5. 1

5. 1

5. 1

5.2

一般要求

  卫浴间设计应方便使用 、维修和安装 。

2 卫浴间内空间尺寸偏差允许为士5 mm.

3 壁板、顶板材料用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作

4 壁板、顶板的平整度和垂直度公差应符合图样及技术文件的规定

5 防水盘用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作，应符合表4和GB/T 13095.3的规定。

6 门用铝型材等复合材料或其他防水板制作。

  卫浴间的性能

卫浴间性能指标 ，见表 4.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4 卫浴间的性能指标

项 目 部 位 性能要求

通 电 电器设备 工作正常、安全

照 度
卫浴间内 > 70 Lx

洗面器上方 150 --处 >150 Lx

耐湿热性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 表面无裂纹、无气泡、无剥落，没有明显变色

电绝缘

绝缘 电阻 带电部位与金属 配件之间 > 5 Mn

耐电压 电器设备 施加 1 500 V电压，1 nvn后无击穿和烧焦现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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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(续)

项 目 部 位 性 能要求

强度 耐砂 袋冲击 壁板、防水盘 没有裂纹、剥落、破损等异常现象

刚度 挠度

顶板 蕊6 mm

壁板 燕5 mm

防水盘 簇3 mm

连接部位密封性 壁板与壁板、壁板与顶板、壁板与防水盘连接处 无漏水和渗漏现象

配管检漏 给水管、排水管 无渗漏现象

5.3 配件

5.3. 1 浴缸

   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浴缸应符合JC/T 779的规定，FRP浴缸，丙烯酸浴缸应符合JC/T 858的规定，

搪瓷浴缸应符合QB/T 3564的规定。浴缸宜配有侧板，并可与卫浴间固定。

5.3.2 卫生洁具

    洗面器、淋浴器、坐便器及低水箱等陶瓷制品应符合GB/T 6952的规定，也可采用玻璃纤维增强塑

料或人造石制作，并应符合相应的标准。

5.3.3 卫生洁具配件

    包括浴盆水嘴、洗面器水嘴、低水箱配件及排水配件。

    a) 浴盆水嘴应符合JC/T 760的规定;

    b) 洗面器水嘴应符合JC/T 758的规定;

    c) 水箱配件应符合JC 987的规定;

    d) 排水配件应符合JC/T 761和JC/T 762的规定;

    e) 排水配件也可采用耐腐蚀的塑料制品、铝制品等，且应符合相应的标准。

5.3.4 管道、管件及接口

5.3.4. 1 卫浴间内用管道、管件应不易锈蚀，并应符合相应的标准。

5.3.4.2 管道与管件接口应互相匹配，连接方式应安全可靠，并无渗漏。

5.3.4.3 管道与管件应定位、定尺设计，施工误差精度为士5 mm,

5.3.4.4 排水管道布置宜采用同层排水方式，并应为隐蔽工程。

5.3.5 电器

    包括照明灯、换气扇、烘干器及电源插座等均应符合相应的标准。插座接线应符合GB 50303-

2002中22.1. 2的要求。除电器设备自带开关外，外设开关不应置于卫浴间内。

5.3.6 其他配件

    包括毛巾架、浴帘杆、手纸盒、肥皂盒、镜子及门锁等配件应采用防水、不易生锈的材料并应符合相

应的标准或图样及技术文件的规定

5.4 构 造

5.4. 1 卫浴间应有顶板、壁板、防水盘和门

5.4.2 卫浴间应与建筑结构牢固连接。

5.4.3 组装卫浴间所需的配件按以下两类需要选定:

    a) 主要配件:浴盆、浴盆水嘴、洗面器、洗面器水嘴、坐便器、低水箱、隐蔽式水箱或自闭冲洗阀、照

        明灯、肥皂盒、手纸盒、毛巾架、换气扇及镜子等;

 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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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) 选用配件:妇洗器或淋浴间、浴缸扶手、梳妆架、浴帘、衣帽钩、电源插座、烘干器、清洁箱、电

        话、紧急呼唤器等。

5.4.4 易锈金属不应外露在卫浴间内

5.4.5 与水直接接触的木器应做防水处理。

5.4.6 卫浴间地面应安装地漏，并应防滑和便于清洗，地漏必须具备存水弯，水封深度不应小于

50 mmo

5.4.7 构件、配件的结构应便于保养、检查、维修和更换

5.4.8 电器及线路不应漏电，电源插座宜设置独立回路，所有裸露的金属管线应以导体相互连接并留

有对外连接的PE线的接线端子。

5.4.9 无外窗的卫浴间应有防回流构造的排气通风道，并预留安装排气机械的位置和条件。

5.4. 10 组成卫浴间的主要构件、配件应符合有关标准、规范的规定。

5.5 外观

5.5. 1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表面应光洁平整，颜色均匀、无龟裂、无气泡且无玻璃纤维外露。

5.5.2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颜色基本色调为象牙白和灰白。

5.5.3 金属配件外观应满足:

    a) 表面加工良好，无裂纹、无伤痕、无气孔等，且表面光滑，无毛刺;

    b) 镀层无剥落或颜色不均匀等现象;

    c) 金属配件应做防锈防腐处理 。

5.5.4其他材料无明显缺陷和无毒无味

5.6 使用要求

5.6. 1 洗浴可供冷、热水，并有淋浴器。

5.6.2 便器应用节水型

5.6.3 洗面器可供冷、热水，并备有镜子。

5.6.4 卫浴间宜有更换衣物必需的空间。

5.6.5 卫浴间应能通风换气。

5.6.6 卫浴间应有在应急时可从外面开启的门。

5.6.7 浴缸、坐便器及洗面器应排水通畅，不渗漏，产品应自带存水弯或配有专用存水弯，水封深度至

少为50 mm,

5.6.8 卫浴间应便于清洗，清洗后地面不积水。

5.6.9 严寒地区、寒冷地区应考虑采暖设施。

5.6. 10 无其他不安全及影响使用的故障。

5.7 电器

    卫浴间所用电器应符合GB 4706. 1及相应标准的规定。

6 试验 方法

试验方法按GB/T 13095.4进行。

7 检验规则

7. 1 检验分类

    检 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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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 出厂检验

7.2. 1 检验项目

    外观、使用性能、通电、常压配管检漏。

7.2.2 抽样及判定

    每个产品应进行出厂检验。出厂检验项目均应符合相应要求，判定该产品为合格;如出厂检验项目

中某项不合格，允许采取补救措施，补救后仍不符合要求，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

7. 3 型式检验

7.3. 1 检验条件

   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对卫浴间进行型式检验:

    a) 首制卫浴间时;

    b) 主要材料、成型工艺或结构有较大改变时;

    c) 正常生产满一年时‘

    d) 停产一年以上、恢复生产时;

    e) 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

7.3.2 检验项目

    外观、通电、使用性能、光照度、耐湿热、电绝缘、强度、刚度、连接部位密封性、配管检漏、防水盘

性能

7.3.3 抽样及判定

7.3.3. 1 同材料、同工艺、同类型、同尺寸的产品为一批。从该批中随机抽取一台卫浴间，按7. 3. 2规

定的项目进行型式检验。

7.3.3.2 型式检验项目均符合要求，判定型式检验合格;外观、使用性能、通电、光照度、配管检漏有一

项不符合要求，允许采取一次补救措施，重做此项试验，仍不符合要求判定型式检验不合格。耐湿热、电

绝缘、强度、刚度、连接部位密封性、防水盘性能有一项不符合要求，判定型式检验不合格。

7.3.3.3 型式检验不合格的一批产品，应从该批产品中再随机抽取两台进行复检;若其中一台不合格，

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。

8 标志、说明书、包装、储存、运输及安装

8.1 标 志

    在卫浴间的明显部位固定标牌，其内容包括标记、商标、厂名、生产日期

8.2 说明书

8.2. 1 使用说明书

    内容包括使用方法、使用条件、清洗方法、使用注意事项、简单故障的处理、修理联络点及其他。

8.2.2 安装说明书

    内容应包括生产厂地址、邮编、电话、卫浴间结构、安装、固定方法、组装顺序、注意事项、组装后检验

及安装图示

8.3 包装

8.3.， 包装必须牢固可靠。

8. 3.2 易损件装箱后应填充纸屑、泡沫等保护。

8.3.3 每个包装箱应标明外形尺寸、净重、毛重及怕雨、请勿重压等标记。

8.3.4 包装箱内应有装箱单、说明书及产品合格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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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4 储存

    储存处应防雨、防晒，远离污染源、火源，堆码层数不得超过3层。

8.5 运输

    运输应避免碰撞，不允许在地面拖动，且防止化学腐蚀性药品的侵蚀。

8.6 安装

    安装应按说明书或在生产厂指导下进行。


